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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企业环境责任风险防范》依据国家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法律问题解释和环境质量标
准、污染物排放标准等规定，对与企业相关的环境民事责任、环境行政责任、环境刑事责任进行了全
面梳理和归类，并对2000多种具体环境违法行为及其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一一对应。
对企业法人、管理人员、职工增强环境责任法律意识、降低企业环境事故风险和规避环境责任法律风
险；对金融、保险和证券机构规避投资风险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。

本书主要内容包括：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政策法规制度、企业环境违法应承担的法律风险责任、企业
环境责任风险的政府监管部门的职责与权限、项目建设前防范环境投资风险的方法、建设过程中防范
环境隐患风险的方法、试生产及竣工验收阶段防范环境污染风险的方法、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防范环
境污染责任的方法、防范突发环境事件责任风险的方法、防范环境行政许可责任风险的方法等。

《企业环境责任风险防范》是广大企业法人代表及高管人员，环境管理人员，金融、保险、证券等行
业从业人员，环境监督执法人员等防范环境法律责任风险、投资风险、监管失职渎职风险的实用工具
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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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②新建、扩建项目、改排污申报登记时限。
 a.《关于排污费征收核定有关工作的通知》二、第二款：新建、扩建、改建项目，应当在项目试生产
前3个月内办理排污申报手续。
在城市市区范围内，建筑施工过程中使用机械设备，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，施工单位必须在工程
开工15日前办理排污申报手续。
 b.《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六条：排污单位必须如实填写申报登记表，经本单位主管
部门核实后，报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
第七条：企业、事业单位的新建和技改项目，试产前3个月内按第六条规定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
部门进行排污申报登记。
 ③新建项目竣工验收后申报登记时限。
《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四条：排污单位必须按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时间
，填报《排污申报登记表》，并按要求提供必要的资料。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的排污申报登记，应在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后1个月内办理
。
 ④建筑施工开工申报时限。
 a.《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九条：在城市市区范围内，建筑施工过程中使用机械设备，可能产生环
境噪声污染的，施工单位必须在工程开工15日以前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
主管部门申报该工程的项目名称、施工场所和期限、可能产生的环境噪声值以及所采取的环境噪声污
染防治措施的情况。
 b.《关于排污费征收核定有关工作的通知》二、第二款：新建、扩建、改建项目，应当在项目试生产
前3个月内办理排污申报手续。
在城市市区范围内，建筑施工过程中使用机械设备、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，施工单位必须在工程
开工15日前办理排污申报手续。
 ⑤排污需重大改变的排污申报登记时限。
 a.《关于排污费征收核定有关工作的通知》二、第三款：排放污染物需作重大改变或者发生紧急重大
改变的，排污者必须分别在变更前15日内或改变后3日内履行变更申报手续，填报《排污变更申报登记
表（试行）》。
 b.《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六条：排污单位申报登记后，排放污染物的种类、数量、浓度
、排放去向、排放地点、排放方式、噪声源种类、数量和噪声强度、噪声污染防治设施或者固体废物
的储存、利用或处置场所等需作重大改变的，应在变更前15天，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，向所在地环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履行变更申报手续，征得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，填报《排污变更
申报登记表》，发生紧急重大改变的，必须在改变后3天内向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《排
污变更申报登记表》。
发生重大改变而未履行变更手续的，视为拒报。
 c.《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八条：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的种类、数量、浓度有重大变
化或改变排放方式、排放去向时，应提前15天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，履行变更登记手续
。
 ⑥排污发生突然重大变化的排污申报登记时限。
 a.《关于排污费征收核定有关工作的通知》二、第三款：排放污染物需作重大改变或者发生紧急重大
改变的，排污者必须分别在变更前15日内或改变后3日内履行变更申报手续，填报《排污变更申报登记
表（试行）》。
 b.《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六条：排污单位申报登记后，排放污染物的种类、数量、浓度
、排放去向、排放地点、排放方式、噪声源种类、数量和噪声强度、噪声污染防治设施或者固体废物
的储存、利用或处置场所等需作重大改变的，应在变更前15天，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，向所在地环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履行变更申报手续，征得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，填报《排污变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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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登记表》，发生紧急重大改变的，必须在改变后3天内向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《排
污变更申报登记表》。
发生重大改变而未履行变更手续的，视为拒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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